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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

115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
 

一、 宣佈開會 

二、 主席致詞 

三、 報告事項 

四、 承認事項 

五、 臨時動議 

六、 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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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

115年股東常會開會議程 

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5年 5月 20日(星期三)上午 9時整 

地點：本公司桃園龜山廠(桃園市龜山區興業街 5號) 
召開方式：實體股東會 

 

一、宣佈開會 

 

二、主席致詞 

 

三、報告事項： 

(一)本公司一一四年度營業報告。 

(二)審計委員會審查本公司一一四年度決算表冊報告。 

(三)本公司一一四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。 

(四)本公司一一四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。 

 

四、承認事項： 

(一)本公司一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，敬請 承認(董事會提)。 

(二)本公司一一四年度盈餘分配案，敬請 承認(董事會提)。 

 

五、臨時動議 

 

六、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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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報告事項 

(一) 案由：本公司一一四年度營業報告，報請  公鑒。 

說明：一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，請參閱附件一(第 6頁至第 7頁)。 

 

(二) 案由：審計委員會審查本公司一一四年度決算表冊報告，報請  公鑒。 

說明：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，請參閱附件二(第 8頁)。 

 

(三) 案由：本公司一一四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，報請  公鑒。 

說明： 

1. 本公司一一四年度依公司章程第 27 條規定，按稅前淨利提撥 11.5%

員工酬勞新台幣 252,044,055元，前項員工酬勞數額中，包含 25%基

層員工酬勞新台幣 63,011,014 元。另提撥 1%董事酬勞新台幣

21,916,874元，提撥金額全數以現金分派。 

2. 董事酬勞以現金分派予擔任集團公司職務之董事及法人代表人，計新

台幣 21,914,000元。 

3. 員工酬勞分派金額與認列費用年度估列金額並無差異，另董事酬勞分

派金額與認列費用年度估列金額差異為減少新台幣 2,874元，其差異

原因係分配時採取千元整數。 

 

(四) 案由：本公司一一四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，報請  公鑒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本公司章程第 27條之 1規定，授權董事會決議以發放現金分派股

東紅利，每股分派現金股利 10元，計新台幣 780,000,000元。 

2. 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，元以下捨去，分配未滿 1

元之畸零款合計數，列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。配息基準日等配發相關

事宜授權董事長另訂之。 

3. 如嗣後因流通在外股數發生變動，致使股東配息率發生異動而需修正

時，授權董事長於分派金額之範圍內全權處理之。 

 

二、 承認事項 

(一) 案由：本公司一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，敬請 承認 

      (董事會提)。 

說明： 

1. 本公司一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，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，其

中財務報表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志銘會計師、陳國帥會計師查

核完竣，上述表冊經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。 

2. 一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，請詳附件一(第 6頁至 7頁)，財務報表暨合

併財務報表，請詳附件三(第 9頁至第 27頁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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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 

 

 

(二) 案由：本公司一一四年度盈餘分配案，敬請 承認(董事會提)。 

說明： 

1. 本公司 114年度稅後淨利新台幣 1,628,044,179元，扣除依法提列之

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 162,804,418 元、提列特別盈餘公積

105,301,183元，加計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新台幣 4,189,878,256元

後，計可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5,549,816,834元。 

2. 本公司一一四年度盈餘分配表，請詳附件四(第28頁)。 

 

決議： 

 

三、 臨時動議 

 

四、 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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